
- 1 -

阳教基函字〔2023〕10号

阳城县教育局
2023 年县城义务教育学校小学一年级招生方案

为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就便入学，根据《阳城县教育局关于做

好 2023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 2023 年

县城学校教育资源和生源分布情况，特制订以下县城小学招生工

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将普通中小

学招生入学工作作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、助推“双减”政策落

地见效的重要举措，加强统筹谋划，科学分析研判，进一步提高

招生入学工作的科学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健全公平入学长

效机制，维护良好教育生态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县城按区划片,免试、相对就近及房户一致优先

入学原则,切实保障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合法权益。

（二）坚持“两为主、两纳入”原则。按照《义务教育法》

和《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

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40 号）文件要求，进一步强化流入地

山 西 省 阳 城 县 教 育 局



- 2 -

政府责任，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就学，切实保障符

合条件的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。

（三）坚持规范有序、简化便捷原则。严格遵守教育部中小

学招生“十项严禁”,建立招生信息公开制度、诚信制度和社会

监督制度，强化过程管理，规范招生秩序，优化报名流程，简化

报名手续，保持招生政策延续性，实施阳光招生，努力实现群众

“最多跑一次”，提高群众满意度。

第二小学：西至府西路、府南街，鸣凤文体广场西侧道路，

东至凤凰南北路，北至凤翔路、后河巷，南至金阳街、南环西街，

三、招生范围

实小教育集团：南环东街以南，南城街、金阳街(西至府南

路南端口)以南，阳杨线以北，骏马岭公园光明寺以东,上川以西

的区域,主要包括兰花滨河家园住宅区、龙泽丽苑住宅区，南关、

老窑头、小窑头、坡底、荪庄、坪头片区。

主要包括西关社区、开元四季以及与三小公共招生区。

第四小学：美溪路以西、下芹社区、上芹以及凤城中心校规

划的上芹小学服务区域。（2023 年新生，暂在阳城五中教学区就

读

第三小学：二中西侧道路至高风街以东、新阳西街至府西路、

荣泽路、鸣凤路、后河巷以北，主要包括鸣凤社区、西关社区、

卧庄、酒庄、上下会庆以及与二小公共招生区。

）

第五小学：谐阳路以西北，下李社区，中李村，美韵家园。

（2023 年新生，暂在阳城五中教学区就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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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村小学：二中西侧道路至高风街以西、谐阳路以东，析城

大道以北，府南路以西，主要包括水村社区以及凤城中心校规划

水村小学服务的其它片区。

备注：荣泽路与鸣凤路交叉点以北,鸣凤路以西,凤翔路以南,

鸣凤社区广场西侧道路以东为二小、三小招生公共区

东关小学：南城东街以北、凤凰南北路以东，滨河西路到下

川以西以及凤城中心校规划东关小学服务的其它片区。

。

四、招生计划

单 位 计划轨制 班 额

实小教育集团 12

小

学

二 小 5

最大班额不超 45 人

三 小 8

四 小 4

五 小 4

水 村 4

东 关 3

岳 庄 2

上 芹 1

下 芹 1

阳高泉 1

合 计 45

五、招生办法及步骤

义务教育中小学校招生严格按照“免试、划片、相对就近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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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招生对

的原则进行。各学校要落实“学校划片招生、生源就近入学”的

目标要求，根据县教育局确定的招生轨制和划定的招生片区，按

照时间节点和招生政策，规范、有序开展 2023 年县城小学招生

工作，确保所有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按时入学。各学校要根据本方

案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校具体招生政策，及时向社会公开

招生信息，确保招生工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。

象

小学一年级学生招生对象为年龄满 6 周岁（2017 年 8 月 31

日前出生）的阳城户籍适龄儿童和符合条件的在阳城经商、务工

等群众的随迁子女。

（二）招生时间及办法

县城 11 所小学招生实行“线上登记和学校线下验证”相结

合的方法进行。

1.线上登记时间为 6 月 10 日—17 日。

6 月 10 日至 17 日，在“晋来办”信息服务平台（“晋来办”

微信小程序、“晋来办”支付宝小程序、“晋来办”APP 均可）的

“晋城市小学入学登记系统”选择阳城县登记入口“公办小学报

名”模块进行信息登记，登记成功自动生成“线下验证码”。监

护人要如实进行线上信息登记，保证信息真实性，凡填报虚假信

息和未登记信息的，取消报名资格，后果由监护人自负。线上登

记截止时间为 6 月 17 日 24 时。

2.学校线下验证时间：6 月 19 日—7 月 11 日。

①6 月 19 日-21 日，户籍和房产均在学校招生范围内的适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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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6 月 23 日-24 日，户口在招生范围但无相应房产证明的适

龄儿童，持户口簿原件到相对应的服务片区学校进行线下验证

儿童，持“线下验证码”到相对应的服务片区学校进行线下验证。

验证时携带如下证件：①户口簿；②与常住地户口簿地址一致的

房产证明（房产证/购房合同/购房收据等）。验证后符合入学条

件的，由学校进行预登记招生，经县教育局基础教育室审核后方

可招入。

。

③7 月 6 日—7 日，户口不在招生范围内，但招生范围内有

房产证明的，持有效房产证件到相对应的服务片区学校进行线下

验证。

④7 月 9 日—11 日，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及进城务工人员子

女，持“线下验证码”，选择到居住地相对就近且有空余学位的

小学进行验证。验证时携带如下证件：①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

居住情况证明材料[居住证/居住登记证明（半年及以上）]；②

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创业就业情况证明材料（创业就业证/劳

动合同备案表/营业执照等）；验证后符合入学条件的，由学校根

据空余学位情况招入。

⑤非阳城户籍，不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，原则上回户籍

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。

⑥阳城户籍的适龄儿童因身体状况等需要延缓入学，其父母

或其他监护人应在学年开始前提出申请，报县教育局基础教育室

核准备案。缓学期为 1 年，缓学期满如不能就学，应当重新提出

缓学申请。申报材料：1.延缓入学申请书；2.户口簿；3.县级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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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医疗单位证明等相关材料。

（三）招生顺序

各学段学校按照以下招生顺序招收适龄儿童：

1.户籍和房产均在学校招生范围内的；

2.学校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，户口在招生范围但无相应房产

证明的；

3.学校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，户口不在招生范围，但招生范

围内有相应房产证明（房产证/购房合同/有效购房收据）的；

5.非县城户籍，不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，原则上回户籍

所在地就读，如父母在城里务工，可安排在学位有空余的公办学

校就读

4.随迁子女以及证照齐全的进城务工人员（有暂住证、务工

合同或工商部门颁发的 营业执照、房屋租赁合同）子女，在学

校有空余学位情况下，招满为止。剩余未招入的学生，由县教育

局统筹调配到其他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就读。

。

各学校严格按以上顺序进行招生，直至满额。若同一顺序报

名人数大于空余学位数，可采取电脑摇号配位，额满为止。

（四）特殊群体、特殊类型学生入学

1.随迁子女入学。坚持“两为主、两纳入、以居住证为主要

依据”，即以流入地为主、以公办学校为主，将常住人口纳入区

域教育发展规划、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，确保随迁

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。凡父母或监护人同时具有当地公安部门签

发的“居住证”（半年以上）且有合法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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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阳城投资、经商等外来人员子女入学。在阳城投资、经

商等外来人员子女入学参照上述条件享受当地同等入学待遇。根

据县委、县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有关精神，各学校要对县委、县政

府引进的高层次人才、重大招商项目以及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员工

子女，安排在公办小学就读。各学校要全面清理取消不合规的随

迁子女入学证明材料及其时限要求，不得要求提供户籍地无人监

护等无谓证明材料。按规定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当地公办

学校就读。

随迁子女开启就学“绿色通道”，为其提供无障碍入学服务。

3.部队现役军人、暂未落户的军转干子女、烈士子女入学。

执户口簿、父亲（或母亲）军官证、出生证明到所在片区的小学

报名并安排就学。各学校要认真落实对烈士子女、符合条件的现

役军人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

对象的教育优待政策。

5.脱贫攻坚易地搬迁区（安泽、惠泽、瑞泽）人员子女入学。

脱贫攻坚易地搬迁区人员子女小学在第四小学就读，初中在阳城

五中就读，享受优质高中招生到校指标

4.残疾儿童少年入学。残疾儿童少年原则上就近入学，特殊

教育学校和各学校要结合学生身体状况，通过随班就读、特教学

校上学、送教上门三种方式确保学生接受义务教育。各普通中

小学要接收残疾学生“随班就读”，任何学校不得拒收能够在普

通学校学习的残疾儿童少年。

。

6.四小、五小范围内适龄儿童入学。第四小学范围内适龄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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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可选择在上、下芹学校或到阳城五中教学区就读，由实验小学

教育集团负责管理及教学；第五小学范围内适龄儿童全部在阳城

五中教学区就读，由第三小学负责管理及教学。在阳城五中教学

点就读的学生全部提供放心午餐及午休。

（五）新生编班

六、工作要求

1.各学校要提前做好新生报名准备工作，要在报名处醒目位

置公布本校招生简章，要严格按计划招生，严格控制班容量，任

何学校不得突破计划轨制，不得拒收本施教范围内的学生，不得

随意招收范围外的学生

8 月 20 日—25 日，各学校按照统一的编班程序，在教育、纪

检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教师、学生家长代表、媒体等相关部

门和人员的共同监督下，为新生统一实行电脑均衡编班。分班结

果报县教育局基础教育室备案。各学校在分班后，原则上学生在

校期间不再分班。

。

2.各学校要对施教区范围内适龄儿童进行全面摸底，要制定

有效方案，确保适龄儿童不因家庭困难、残疾等原因辍学。

3.各学校要在 9 月 30 日前完成山西省学籍管理服务平台新

生注册备案工作。

七、责任追

4.各学校要及时与公安交警部门沟通，保障招生过程中的交

通秩序和交通安全。

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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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工作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和严肃性，各学校要按照招生要

求、招生办法、招生顺序严格进行招生，坚决杜绝徇私舞弊。纪

检部门将着专人对招生过程进行全程跟踪监督，对在招生过程中

违反招生规定的学校和个人，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绝不姑

息。

县教育局将设立监督举报电话，接受群众举报。

举报电话: 县教育局思政室 4228821

县政府教育督导室 4228583

县教育局基教室 4228604

阳城县教育局

2022 年 9 月 27 日


